
 

关于对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

 

创业板许可类重组问询函【2017】第 29 号 

 
 

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7 年 6 月 7 日，你公司直通披露了《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

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报告书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草案”）。我部

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，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： 

1、标的公司股东在 2011 年 7 月和 2012 年 8 月，分别以优讯小

型金融自助终端积分消费系统、优讯积分易综合积分系统软件著作权

出资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软件著作权形成时间、产权归属、是否

属于职务开发，是否存在虚假出资的情形，如是，请在重大风险提示

中披露相关风险。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、标的公司 2015 年、2016 年分两次向总计 8 名员工转让出资

额 11.8 万元，占公司总出资额的 1.18%，用于员工股权激励。请你公

司补充披露标的公司是否确认了股权激励费用、相关股权激励的会计

处理方法、费用摊销方式及其合规性。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、请你公司根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

则第 26 号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（2014 年修订）》的要求，补充

披露标的公司最近一期的财务数据及主营业务经营情况。 

4、2015 年、2016 年标的公司第一大客户为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（简称“兰州银行”），2014 年标的公司产品电商平台系统在兰州



银行首次应用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各年度标的公司与兰州银行产

品和服务的具体内容、涉及金额、对应的收入确认和回款情况，标的

公司股东是否与兰州银行存在关联关系。请独立财务顾问、会计师核

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、请你公司结合在手订单、技术开发业务各产品近三年销售数

量和平均价格、运营业务的具体内容以及业务发展特点、核心竞争力

等情况分析标的公司未来盈利预测的可实现性，并请独立财务顾问发

表核查意见。 

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6 月 20 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报送我部。 

   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6 月 14 日 

 

 

 


